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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22/2021_2022_2008_E5_B9_

B4_E4_BC_9A_c44_522159.htm 一、本章地位与作用本章考情

分析 在最近3年的考试中，本章的平均分值为8分，题型主要

为客观题，近3年的考试中，有2年简答题出自本章。 从历年

考试看，考试内容相对来说都是比较具体的制度、规定或基

本常识，对一些比较抽象的理论问题一般不作考核要求。今

后命题也将坚持符合会计实际工作这一原则。二、近3年教材

变化情况2005年教材进行了大范围调整┏━━━━┳━━━

━━━━━━━━━━━━━━━━━━━━━┳━━━━

━━━┓┃ 年度 ┃ 变化 ┃卷面考查情况 ┃┣━━━━╋━

━━━━━━━━━━━━━━━━━━━━━━━╋━━

━━━━━┫┃2005 年 ┃(1)将“金融法律制度”更名为“支

付结算法律制度” ┃ ┃┃ ┃(2)删除现金管理、外汇管理的

内容 ┃ ┃┃ 2006年 ┃ ┃ ┃┃ ┃(3)对“票据结算”、“银行

卡"等内容进行大幅调整 ┃ ┃┣━━━━╋━━━━━━━

━━━━━━━━━━━━━━━━━╋━━━━━━━┫

┃2007 1 ┃没有重大调整 ┃ ┃┗━━━━┻━━━━━━━

━━━━━━━━━━━━━━━━━┻━━━━━━━┛

三、近3年题型题量分析年份 题型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判

断题简答题综合题合计2004年1题1分1题2分1题1分 3题4分2005

年2题2分1题2分1题1分1题5分 5题10分2006年3题3分1题2分 1

题5分 5题10分四、本章重难点内容图解1．委托收款(见图l 6)

(1)付款人应于接到通知的当日书面通知银行付款；如果付款

人未在接到通知日的次日起3日内通知银行付款的，税旧付款



人同意付款。 (2)如果付款人提前收到由其付款的债务证明，

付款人应当通知银行于债务证明的到期日付款。如果付款人

未于接到通知的次日起3日内通知银行付款，付款人接到通知

的次日起第4 日在债务证明到期日之前的．银行应于债务证

明到期日将款项划给收款人。 【案例】债务证明4月l 0日到期

，但付款人于4月1日收到债务证明，即使付款人接到通知的

次日起第4日(4月5日)先于债务证明到期日，因此银行只能在

债务证明到期日(4月l 0日)将款项划给收款人。 【点评】考生

应注意：在托收承付中，验单付款的承付期为3天，从付款人

开户银行发出承付通知的次日起算起；如果付款人在承付期

内，未向银行表示拒绝付款，即视为承付。 图l 6次日起：甲(

收款人) A 4月1 日收到通知2同 3同4月乙（收款人) (到期)第4

日先于到期日4月1 0 日2．托收承付的逾期付款处理(见图l 7)

(1)付款人在承付期满银行营业终了时，如无足够资会支付，

其不足部分，即为逾期未付款项，按逾期付款处理； (2)逾期

付款赔偿金，每日万分之五计算； (3)逾期付款天数从承付期

满日算起，当天算作逾期1天，承付期满的次日，应当算作逾

期2天，以此类推。 【例题】甲乙双方签订一买卖合同，合

同金额为4万元，付款方式为托收承付、验单付款。卖方甲根

据合同规定发货后委托银行向买方乙收取货款，乙的开户银

行于 2000年5月l 5日(星期一)收到经甲的开户银行审查后的托

收凭证及附件，当日通知乙。承付期满日，乙的账户上无足

够资金支付，尚缺2万元。同年5月29日，乙存入3万元。根据

《支付结算办法》的有关规定，乙应被计扣赔偿金的数额为(

)。 A．11 0元 B．1 20元 C．1 40元 D．1 5 0元：， 【解析】

付款人开户，银行对付款人逾期支付的款项，应当根据逾期



付款金额和逾期天数，按每天万分之五计算逾期付款赔偿金

，其中逾期付款天数从承付期满日算起。在本题中，验单付

款的承付期为3天，从付款人开户银行发出通知的次日起，

即5月1 6日至1 8日。乙的逾期天数为5月1 8日至～2 8}日，总

计11天，因此应当支付赔偿金：2万元×O．05％×11=1l O元

。故本题A选项正确。 图1 7发出通知 次日起 期满日算头不算

尾5月1 5日 5月1 6日 5月1 8日 5月28日 5月29日3．提示承兑期

限、提示付款期限提示承兑期限、提示付款期限┏━━━━

━━━━━━━━━━┳━━━━━━━━━━━┳━━━

━━━━━━━━━┓┃ 票据种类 ┃ 提示承兑期限 ┃ 提示

付款期限 ┃┣━━━┳━━━━━━━━━━╋━━━━━

━━━━━━╋━━━━━━━━━━━━┫┃ ┃ ．见票即

付 ┃ 无需提示承兑 ┃ 出票日起1个月 ┃┃ ┣━━━━━━

━━━━╋━━━━━━━━━━━╋━━━━━━━━━

━━━┫┃汇 ┃ 定日付款 ┃ ┃ ┃┃ ┃ 出票后定期付款 ┃ 

到期口前提示承兑 ┃ ┃┃ ┣━━━━━━━━━━┫ ┃ ┃

┃票 ┃ ┃ ┃ 到期口起1 0日 ┃┃ ┣━━━━━━━━━━╋

━━━━━━━━━━━┫ ┃┃ ┃ 见票后定期付款 ┃ 出票

口起1个月 ┃ ┃┣━━━┻━━━━━━━━━━┻━━━

━━━━━━━━╋━━━━━━━━━━━━┫┃ ┃自出

票口起，付款期限不 ┃┃本票(见票即付) ┃ ┃┃ ┃得超过2

个月 ┃┣━━━━━━━━━━━━━━━━━━━━━━

━━━━╋━━━━━━━━━━━━┫┃支票(见票即付) 

┃自出票日起1 O日 ┃┗━━━━━━━━━━━━━━━

━━━━━━━━━━━┻━━━━━━━━━━━━┛提

示付款期限的效力┏━━━━━━━━┳━━━━━━━━



━━━━━━━━━━━━━━━━━━━━━━━━┓┃ 

票据种类 ┃ 超过法定提示付款期限的法律后果 ┃┣━━━━

━━━━╋━━━━━━━━━━━━━━━━━━━━━

━━━━━━━━━━━┫┃ 汇票 ┃如果持票人未在法定期

限内提示付款的，则丧失对前手的追索权；但承 ┃┃ ┃ ┃┃

┃兑人的票据责任不因持票人未在法定期限内提示付款而解

除。 ┃┣━━━━━━━━╋━━━━━━━━━━━━━

━━━━━━━━━━━━━━━━━━━┫┃ ┃如果持票

人未在规定期限提示付款的，则丧失对出票人以外前手的追 

┃┃ 本票 ┃索权，持票人仍对出票人享有付款请求权和追索

权，只是丧失对背书人 ┃┃ ┃ ┃┃ ┃及其保证人的追索权

。 ┃┣━━━━━━━━╋━━━━━━━━━━━━━━

━━━━━━━━━━━━━━━━━━┫┃ ┃如果持票人

超过法定期限提示付款的，付款人可以不予付款，但出票人 

┃┃ 支票 ┃ ┃┃ ┃仍应当承担票据责任。 ┃┗━━━━━

━━━┻━━━━━━━━━━━━━━━━━━━━━━

━━━━━━━━━━┛ 4．背拍 (1)“出票人”在汇票(正

面)上记载“不得转“不得转让”字样，其后手再背书转让的

，该转让不发生票据法上的效力，而只具有普通债权让与的

效力，出票人对受让人不承担“票据责任”。 【案例】甲出

票给乙，同时在汇票上记载“不得转让”字样，乙将汇票背

书转让给丙，如果持票人丙被拒绝付款，则丙不能向出票人

甲进行追索。根据《票据法》的规定，对于出票人记载“不

得转让"字样的汇票，不得背书转让，如果其后手再背书转让

的，出票人对受让人不承担“票据责任”。因此受让人丙不

能向出票人甲进行追索。 (2)背书人在汇票(背面)上记载“不



得转让"字样，其后手再背书转让的，原背书人对其直接被背

书人以后通过背书方式取得汇票的一切当事人，不负担保责

任。(见图l 8) 【案例】甲出票给乙，乙将汇票背书转让给丙

，同时在汇票上记载“不得转让”字样，丙又将汇票背书转

让给丁，如果持票人丁被拒绝付款，则丁可以向出票人甲、

背书人丙进行追索，但不能向乙进行追索。根据《票据法》

的规定，背书人乙在汇票上记载“不得转让"字样，其后手丙

再背书转让的，原背书人乙对其直接被背书人丙以后通过背

书方式取得汇票的当人丁，不负担保责任。 图1 8出票人原背 

背书不得转让被背书人 5．承兑的效力 (1)汇票一经承兑，承

兑人即成为汇票的主债务人，承兑人于汇票到期日必须向持

票人无条件地“当日足额”付款，否则应承担延迟付款的法

律责任。(见图1 9) (2)承兑人不得以其与出票人之间的资金关

系来对抗持票人，拒绝支付汇票金额。 【案例】甲于2006年4

月l日签发一张出票后3个月付款的银行承兑汇票给乙，汇票

金额l 00万元，承兑人为A银行。乙承兑后背书托转让给丙，

丙又背书转让给丁。该汇票于7月1日到期后，持票人丁于7

月5日向A银行提示付款，A银行以出票人甲的资金账户上只

有80万元为由拒绝付款。在本案中，A银行的主张不成立。根

据《票据法》的规定，承兑人不得以其与出票人之间的资金

关系来对抗持票人，拒绝支付汇票金额。闽为汇票一经承兑

，承兑人即成为汇票的主债务人，承兑人于汇票到期日必须

向持票人无条件地“当日足额”付款，否则应承担延迟付款

的法律责任。 图l 9 (3)承兑人的票据责任不因持票人未在法定

期限内提示付款而解除，承兑人仍要对持票人承担票据责任

。(见图20) 【案例】甲于2006年4月1日签发一张见票后3个月



付款的银行承兑汇票给乙，汇票金额100万元，承兑人为A银

行。乙承兑后背书转让给丙，丙又背书转让给丁，持票人丁

于4月1 0日向A银行提示承兑，汇票于7月l 0日到期后，持票人

丁于7月25日向A银行提示付款。在本案中，持票人丁提示承

兑日期符合法律规定(4月1日至5月1日)，未在法定期限内(7

月1 0日20日)提示付款，则丧失对前手乙、丙的追索权，但可

以对出票人甲、承兑人A银行进行追索。根据《票据法》的

规定，承兑人的票据责任不因持票人未在法定期限内提示付

款而解除，因此A银行仍要对持票人丁承担票据责任。图20 1

00)~)L X甲◆乙背书 一丙 A银行 丁背书 4月1日 提示承兑 5 月1

日4月 1 0 日 7月1 0 日 7月 25 日 到期日五、学习本章应注意的

问题 本章中的支付结算和票据就像一对孪生兄弟，在法律规

定上有很多相同之处，均属与财务会计相关的法律规定，这

就决定了它们在考试中的突出地位。近3年的考试中，本章的

半均分值为8分，题型主要为客观题，近2年的简答题均来自

本章2007年考试中，考生应注意以下问题：(1)办理支付结算

的基本要求；(2)填写票据和结算凭证的基本要求；(3)银行结

算账户；(4)提示承兑、提示付款期限、效力；(5)行使迫索杖

的条件、追索对象；(6)票据签章的法律规定； (7)票据丧失后

的补救措施(8)汇票、支票；(9)托收承付；(1 0)票据行为；(1

1)各类存款账户的使用范围；(1 2)签章；(1 3)支票中的授权补

记事项；(1 4)签发空头支票的法律责任。百考试题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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